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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12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18日上午9:15至9:25，9:

30-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

18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阜溪街道临溪街588号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丁鸿敏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3年12月11日（星期一）。

7、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3年12月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95,478,27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47.470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384,434,0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448%；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1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044,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7％；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088,2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11%。 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鸿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5,419,6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2%，反对58,

000股，弃权60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4,029,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841％；反对58,000股；弃权60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5,419,6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58,

000股，弃权60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14,029,6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841％；反对58,000股；弃权600股。

上述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冯晟、郑佳展；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兔宝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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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01号）批准，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4,266.70万股新股。本次募

集资金采用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股票数量为4,266.70万股，发行价格为32.74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合计139,691.76万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3,

091.01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F10349号《验资报告》。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进

行了规定。 公司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子公司宁波德业环境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德业

变频技术有限公司、萃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萃绩科技” ）与保荐机构及募

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2023年12月1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2023年12

月18日余额

备注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仑大碶支行

3901180129000002766 186,426,791.63 0

本次注

销

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仑支行

76820180802381001 77,116,238.12 0

本次注

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

北仑支行

94070078801500004013 注销

萃绩科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城支行

9550880229035600100 0

本次注

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通支行

12040122000105729 374,450,261.09 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城支行

9550880206900600452 492,916,777.79 注销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支行

03004522086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大碶支行

39304001040016751 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北仑支行

574907741210501 注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大碶支行

33150198414000000504 注销

交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332006282013000333882 142,894,303.83 注销

招商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574903069310211 80,000,000.00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大碶

支行

39304051300000213 注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

北仑支行

94070078801600003781 注销

招商银行宁波分行 574908917610801 注销

合计 1,353,804,372.46 0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成，并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全部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大碶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3901180129000002766）、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仑支行开立的募

集资金专户（账号：76820180802381001），萃绩科技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东城

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9550880229035600100）的账户余额均为0元，上述募集

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萃绩科技、保

荐机构及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署的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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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 年 12� 月 18� 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伟业” ）发来的《关于拟增持股份计

划的告知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股票长期价值的认可，切实维护广

大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稳定，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科华伟业拟自 2023�年 12�月

19�日起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拟增

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其他因素导致无

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计划增持主体名称：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计划增持主体持股情况：截止本公告日，科华伟业持有公司股份91,055,44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9.73%。另外，科华伟业一致行动人陈成辉先生持有公司股票78,723,1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06%。

（三）本次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不存在已披露的增持股份计划，且在本次

公告前6个月未减持公司股票。

二、增持计划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

价值的认可，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资者信心；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

过人民币6,000万元；

（三）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四）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 2023�年 12�月 19�日起六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五）拟增持股份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

（六）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科华伟业自有及自筹资金；

（七）本次增持主体承诺：科华伟业承诺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增持计划期限内完成披露的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存在可能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本次增

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科华伟业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一）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增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93� � � � � �证券简称：奥浦迈 公告编号：2023-060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浦迈”

或“公司” ）于2023年9月1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及未

来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拟自2023年9月15日起12

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12月18日期间， 肖志华先生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30,645股， 约占公司已

发行股本总数114,772,460股的0.03%，合计增持金额约为人民币1,671,542.04元（不含

交易费用）。 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增持总额300万元的50%，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目前尚无法预

判的其他风险因素导致增持计划的实施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肖志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28,033,369股，持股比例为24.43%。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强投资者

信心，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兼董事

长、总经理肖志华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刊

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控股股东兼董事长、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

的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12月18日，肖志华先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合计30,645股， 约占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114,772,460股的

0.03%（四舍五入所得），合计增持金额约为人民币1,671,542.04元（不含交易费用），已

超过本次增持计划增持总额300万元的50%，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肖志华先生将继

续按照相关增持计划，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增持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

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

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控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二）肖志华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在承诺的限售期限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本次增持股份后至少6个月内不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内买卖公司股票。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肖志华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奥浦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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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临

时）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监事均参加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八五三、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

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

三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三农场）协商，拟

购买八五三农场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 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工作需

求；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二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八五二农场）协商，拟购买八五二农场水泥晒场、农机库房、粮食库房等四项资

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为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临储能力，节约建设

成本，降低经营风险，分公司从自身需求出发，结合本地交通及地理位置情况，黑龙江北大

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分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

○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农场）平等协商，拟购买二九○农场已建成的水泥晒场

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为满足分公司粮食晾晒、存放需要，减少经济损失，进一步改善农

业基础设施，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分公司）经

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农场）平等协商，拟购买兴凯

湖农场7项农业基础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八五三等4家分公司拟购买25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5,894,826.67元，累计折旧

7,495,302.13元，净额18,399,524.54元，评估交易价格共计19,918,796.10元。

八五三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二九〇分公司、兴凯湖分公司本次购买业务完成后，将

提升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安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保养并提升使用

效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务与分公司粮

食经营业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配，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三农场、八五二农场、二九〇农场、兴凯湖

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八五三、兴凯湖分公司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资

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

三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三农场）协商，拟

承租八五三农场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 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工作需

求；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满足分公司粮食晾晒、存放需要，减少经济损失，确保粮食生产安

全，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分公司）经与北大荒

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农场）平等协商，拟承租兴凯湖农场晒

场等20项农业基础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八五三分公司和兴凯湖分公司拟承租33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64,634,897.88元，

累计折旧15,779,782.79元，净额48,855,115.09元，评估年租金共计3,524,910.93元，租赁

保证金共计352,491.09元。

上述交易完成后，有利于保障八五三分公司和兴凯湖分公司提升生产物资、农产品的

安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保养并提升使用效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

弱的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务与分公司粮食经营业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

配，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三农场、兴凯湖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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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八五三、兴凯湖分公司承租北大荒集团

黑龙江八五三、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

资产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

下，不断提高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兴凯湖分

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协商，拟租入水泥晒场及其附属

设施等农业基础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账面原值合计64,634,897.88元， 累计折旧15,

779,782.79元，净额48,855,115.09元，评估年租金共计3,524,910.93元，租赁保证金共计

352,491.09元。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三农场、兴凯湖农场

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召开了公司2023年第二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有利于保障八五三分公司和兴凯湖分公司提

升生产物资、农产品的安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保养并提升使用效率，有效

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务与分公司粮食经营业

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配，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一、交易概述

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

三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三农场）协商，拟

承租八五三农场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 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工作需

求；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满足分公司粮食晾晒、存放需要，减少经济损失，确保粮食生产安

全，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分公司）经与北大荒

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农场）平等协商，拟承租兴凯湖农场晒

场等20项农业基础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二、交易对方

八五三农场是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八五三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法定代表人：李雪。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金：

23,690,000.00元，企业住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三农场学府区2委01幢01号，经

营范围：谷物种植、豆类种植、粮食收购、谷物销售、肥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 八五三农场2022年末资产总值128,735.16万元、资产净额（所有者权益）57,336.05万

元，实现营业收入67,763.08万元，净利润16,716.92万元。

兴凯湖农场是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兴凯湖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法人代表：刘利润。注册资金：10,500万元，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兴凯湖农场。经

营范围：谷物种植；豆类种植；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品销售；农

药批发；化肥销售；肥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自来

水生产与供应；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灌溉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公路管理与养护；殡葬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住房租赁；不动产登记

代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拆迁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渔业捕捞；水产养殖；畜牧

饲养；水产品零售；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药零售；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粮油仓储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广告发布；住宿服务；蔬菜种植；森林经营和管护;树木种植经营;

木材加工;木材销售;木材采运;林木种子生产经营;非食用林产品粗加工;花卉种植;礼品

花卉销售;园艺产品种植;中草药种植;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园艺产品销售;食

用菌种植;食用农产品零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33003414110525E。 2022年经营总收入302,901,572.48元，经营总支出294,

873,036.68元， 经营利润8,028,535.80元， 净利润10,952,932.13元； 资产总额823,272,

736.51元，负债总额880,948,951.86元，所有者权益-57,676,215.35元，资产负债率107%。

三、资产状况

（一）本次拟承租八五三农场资产情况如下：

拟从八五三农场承租于2016-2021年间建设的位于第三管理区、第四管理区、第七管理

区等地区水泥晒场13处资产，以进一步提高晒场的承载能力，降低粮食变质风险。 承租晒场

13处，承租总面积254,240.43平方米，资产账面原值39,636,092.37元，截止7月末累计折旧

6,637,435.77元,资产净值32,998,656.60元，评估年租金1,792,395.04元。 上述资产状况

良好，可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本次拟承租兴凯湖农场资产情况如下：

兴凯湖分公司拟从兴凯湖农场承租东风、场部粮中、望远等管理区晒场及其附属设施

共计20项资产，以进一步提高粮食晾晒能力，降低粮食变质风险。 租赁晒场12处，面积131,

800平方米、晒场大门、业务用房、锅炉房、库房各1处，良种库房、晒场管理用房各2处。 上述

承租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4,998,805.51元， 截止2022年12月末累计折旧金额9,142,347.02

元,资产净值15,856,458.49元，评估年租金1,732,515.89元。 上述资产状况良好，可正常使

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上述八五三、兴凯湖分公司拟承租33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64,634,897.88元，累计折

旧15,779,782.79元，净额48,855,115.09元，评估年租金共计3,524,910.93元，租赁保证金

共计352,491.09元。

四、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八五三分公司承租资产交易内容：

1.八五三农场同意向八五三分公司出租上述资产。

2. 双方确定以黑龙江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书》（黑岁达评报字

〔2023〕Z039号）评估的年租金1,792,395.04元，确定年租金为1,792,395.04元。 租赁期限

内，租金保持不变。 合同一签二年，租金一年一付。

3.租赁期限二年。

4.租金以转账形式进行支付，第一年年租金在合同签订后八五三分公司向八五三农场

一次性支付，第二年年租金于12月30日前一次付清当年租赁费1,792,395.04元(壹佰柒拾玖

万贰仟叁佰玖万伍元零肆分)。

5.经双方商定，合同签订后7日内八五三分公司向八五三农场支付资产租赁保证金，保

证金金额为租金10%即179,239.50元，待租赁资产到期、验收合格后予以无息返还。

（二）兴凯湖分公司承租资产交易内容：

1.兴凯湖农场同意向兴凯湖分公司出租上述资产。

2.双方确定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于2023年8月30日出具的以

202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黑龙垦评报字〔2023〕第180号）评估的

年租金1,732,515.89元,确定年租金1,732,515.89元。 租赁期限内，租金保持不变。 合同一

签二年，租金一年一付。

3.租赁期限二年。

4.租金以货币分期付款形式支付，租期每满1年为一个结算周期，兴凯湖分公司于每个

结算周期末一次性支付年租金。

5.经双方商定，合同签订后30日内兴凯湖分公司向兴凯湖农场支付资产租赁保证金，保

证金金额为租金10%即173,251.59元，待租赁资产到期、验收合格后予以无息返还。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上述交易完成后，有利于保障八五三、兴凯湖分公司提升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安

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保养并提升使用效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的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务与分公司粮食经营业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配，

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本公司董事长王

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董事高建国先生为本议案

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

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八五三、兴凯湖分公司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

江八五三、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

易是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事项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临时）， 与会监事全票（3

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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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八五三、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

黑龙江八五三、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

资产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

下，不断提高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八五二等

4家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协商，拟购买水泥晒场、

农机库房等农业基础设施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5,894,826.67元，累计折

旧7,495,302.13元，净额18,399,524.54元，评估交易价格共计19,918,796.10元。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三农场、八五二农场、

二九〇农场、兴凯湖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

召开了公司2023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

避，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八五三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二九〇分公司、兴凯湖分公司本次

购买业务完成后，将提升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安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

保养并提升使用效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

务与分公司粮食经营业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配，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一、交易概述

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

三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三农场）协商，拟

购买八五三农场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 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工作需

求；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二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八五二农场）协商，拟购买八五二农场水泥晒场、农机库房、粮食库房等四项资

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为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临储能力，节约建设

成本，降低经营风险，分公司从自身需求出发，结合本地交通及地理位置情况，黑龙江北大

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分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

○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农场）平等协商，拟购买二九○农场已建成的水泥晒场

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为满足分公司粮食晾晒、存放需要，减少经济损失，进一步改善农

业基础设施，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分公司）经

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农场）平等协商，拟购买兴凯

湖农场7项农业基础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二、交易对方

八五三农场是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八五三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法定代表人：李雪。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资金：

23,690,000.00元，企业住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三农场学府区2委01幢01号，经

营范围：谷物种植、豆类种植、粮食收购、谷物销售、肥料销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 八五三农场2022年末资产总值128,735.16万元、资产净额（所有者权益）57,336.05万

元， 实现营业收入67,763.08万元， 净利润16,716.92万元。 2023年1-7月经营总收入560,

447,216.04元，经营总支出462,754,996.90元，经营利润97,701,369.19元，净利润96,486,

216.90元；资产总额1,483,207,874.73元，负债总额813,361,180.71元，所有者权益669,

846,694.02元，资产负债率54.8%。

八五二农场是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八五二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6,342万元，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八五二农

场机关住区六委0101幢01号。 经营范围：农、林、牧、渔业，进出口商业贸易、内河旅客运输

（水库）；图书、文化用品零售（分支机构经营）；本农场境内的依饶公路、虎八公路及农场专

用公路的养护与管理（分支机构经营）；热力、水的生产和供应（分支机构经营）；客运服务、

出租部分设施（分支机构经营）；利用自有电视台设计、制作、发布广告、有线电视安装（分

支机构经营）；一般旅馆，正餐服务（分支机构经营）；国内旅游及国内旅游相关服务；建筑

物出租、机械设备出租、水库、池塘出租；劳务中介服务；水稻、大豆、玉米、大麦、杂粮种植、

加工、批发；化肥批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3002606362014T。 2022年经营总收入1,

693,969,447.27元，经营总支出1,631,565,301.84元，经营利润62,404,145.43元，净利润

62,404,145.43元；资产总额1,552,355,346.98元，负债总额1,831,942,186.14元，所有者

权益-279,586,839.16元，资产负债率118%。

二九○农场为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与二九○分公司为关联企业单

位，法人代表：仇忠石。 注册资金：2,718万元人民币，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二九○农

场场部五区机关院内1栋1号。 经营范围：水稻、玉米、大豆、杂粮的种植，建筑材料批发零售。

热力生产与供应；客运汽车站服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电视广告业务；自来水生产和供

应； 谷物、 豆及薯类批发零售； 谷物磨制； 粮食收购、 谷物仓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300113200816XE。 2022年经营总收入438,112,868.85元， 经营总支出424,388,

337.54元， 经营利润60,508,698.90元， 净利润17,303,934.04元； 资产总额1,104,803,

209.07元， 负债总额462,305,342.98元， 所有者权益642,497,866.09元， 资产负债率

41.85%。 2023年1-7月经营总收入303,266,100.75元，经营总支出277,144,262.52元，经营

利润27,962,448.39元，净利润8,009,868.99元；资产总额1,139,492,675.19元，负债总额

488,984,940.11元，所有者权益650,507,735.08元，资产负债率42.91%。

兴凯湖农场是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兴凯湖分公司是关联企业单

位，法人代表：刘利润。注册资金：10,500万元，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兴凯湖农场。经

营范围：谷物种植；豆类种植；粮食收购；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品销售；农

药批发；化肥销售；肥料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自来

水生产与供应；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灌溉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公路管理与养护；殡葬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住房租赁；不动产登记

代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拆迁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渔业捕捞；水产养殖；畜牧

饲养；水产品零售；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农药零售；农产品的生

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粮油仓储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食品互联网销售；广告发布；住宿服务；蔬菜种植；森林经营和管护;树木种植经营;

木材加工;木材销售;木材采运;林木种子生产经营;非食用林产品粗加工;花卉种植;礼品

花卉销售;园艺产品种植;中草药种植;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园艺产品销售;食

用菌种植;食用农产品零售;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33003414110525E。 2022年经营总收入302,901,572.48元，经营总支出294,

873,036.68元， 经营利润8,028,535.80元， 净利润10,952,932.13元； 资产总额823,272,

736.51元，负债总额880,948,951.86元，所有者权益-57,676,215.35元，资产负债率107%。

三、资产状况

（一）本次八五三分公司拟购买八五三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拟从八五三农场购买的2015年水泥晒场2处，位于第十一管理区六、七作业站，面积共

计32,000平方米，其中：六站面积为20,000平方米、七站面积为12,000平方米。 资产形成日

期为2015年12月31日，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5,298,096元， 截止2023年7月末， 累计折旧1,

908,418.33元，净额3,389,677.67元。 以上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拟购买八五三农场资产经黑龙江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并于2023年8

月7日出具的以2023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黑岁达评报字〔2023〕Z041

号），上述资产评估净值3,680,000.00元，评估价值3,680,000.00元。

（二）本次八五二分公司拟购买八五二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拟购置的水泥晒场（2015年千亿斤粮食项目）位于第一管理区第6作业站，资产形成时

间为2016年12月30日，固定资产原值2,555,674.26元，截止2023年08月末，累计折旧799,

165.45元，净额1,756,508.81元。 水泥晒场（2011年千亿斤粮食项目）位于第三管理区，资

产形成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原值2,168,741.00元，截止2023年08月末，累计

折旧1,084,435.48元，净额1,084,305.52元。农机库房（2017年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位于第

六管理区第4作业站，资产形成时间为2017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原值1,554,281.17元，截

止2023年08月末，累计折旧412,203.53元，净额1,142,077.64元。 粮食库房（2018年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位于第六管理区第7作业站，资产形成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原值

998,763.13元，截止2023年08月末，累计折旧228,883.05元，净额769,880.08元。

上述拟购买4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7,277,459.56元， 截止2023年08月末， 累计折旧2,

524,687.51元，净额4,752,772.05元，以上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拟购买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资产经黑龙江亿鑫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

于2023年8月25日出具的以202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黑亿评报字

〔2023〕第A104号），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7,269,500.00元，评估净值4,995,412.00元。

（三）本次二九〇分公司拟购买二九〇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1.水泥晒场3处，面积合计15,086平方米，位于龙门通管理区原51、52作业站，资产形成

日期为2018年11月20日，固定资产原值2,639,216.78元，截止2023年6月末，累计折旧574,

579.50元,净额2,064,637.28元。

2.田间工程建设水泥晒场1处，面积6,540平方米，位于福江管理区原18作业站，资产形

成日期为2019年10月08日，固定资产原值1,620,250.36元，截止2023年6月末，累计折旧

273,066.48元,净额1,347,183.88元。

3.晒场2处，面积合计12,249平方米，位于龙北水镇管理区原25、21作业站，资产形成于

2014、2021年，固定资产原值2,034,736.75元，截止2023年6月末，累计折旧651,635.54元，

净额1,383,101.21元。

4.晒场2处，面积合计4,620平方米，位于河泉管理区原11作业站，资产形成日期为2021

年11月18日，固定资产原值1,374,800.29元，截止2023年6月末，累计折旧103,396.48元，净

额1,271,403.81元。

5.水泥晒场（49队）1处，面积6,704平方米，位于高台子管理区原49作业站，资产形成

日期为2018年09月18日，固定资产原值837,035.19元，截止2023年6月末，累计折旧189,

752.77元，净额647,282.42元。

6.水泥晒场2处，面积合计6,613平方米，位于大桦树管理区原10、3作业站，资产形成日

期为2016、2017年， 固定资产原值1,023,882.42元， 截止2023年6月末， 累计折旧311,

116.82元,净额712,765.60元。

7.水泥晒场（43作业站）一处，面积1,191平方米，位于古城管理区原43作业站，资产形

成日期为2017年08月30日，固定资产原值181,251.33元，截止2023年6月末，累计折旧50,

221.50元，净额131,029.83元。

上述拟购买二九○农场晒场12处，固定资产原值合计9,711,173.12元，截止2023年6月

末，累计折旧2,153,769.09元,净额7,557,404.03元。 以上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

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拟购买二九〇农场资产经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以2023

年7月20日为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23〕第165号），上述资产评

估原值合计10,600,600.00元，评估净值合计8,535,548.00元。

（四）本次兴凯湖分公司拟购买兴凯湖农场资产状况如下：

1.兴凯湖农场于2017年建设位于南岗二管理区11作业站晒场1处，晒场面积为15,000

平方米、大门1个；位于东风管理区5作业站晒场、围栏各1处，其中：晒场2,280平方米、晒场

围栏102米。账面原值合计3,497,813.37元，截至2022年12月末，累计折旧855,279.15元，净

值2,642,534.22元，评估价值2,670,724.07元。

2.兴凯湖农场于2017年建设位于南岗二管理区11作业站监控系统1套、东风管理区5作

业站监控系统1套及照明系统1套。账面原值合计110,284.62元，截至2022年12月末,累计折

旧53,148.05元，净值57,136.57元，评估价值37,112.03元。

上述拟购买农业基础设施资产共7项，账面原值合计3,608,097.99元，截止2022年12月

末，累计折旧908,427.20元，账面净额2,699,670.79元，评估价值2,707,836.10元。 以上资

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也不存在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上述拟购买兴凯湖农场资产经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于2023年

8月30日出具的以202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评估报告 （黑龙垦评报字〔2023〕

第177号），评估资产账面价值为2,699,670.79元，评估价值为2,707,836.10元。

上述八五三等4家分公司拟购买25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5,894,826.67元，累计折旧

7,495,302.13元，净额18,399,524.54元，评估交易价格共计19,918,796.10元。

四、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八五三分公司交易内容

1.八五三农场同意向八五三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双方通过有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公开购买，以黑龙江岁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值3,680,0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3,680,000.00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八五三农场须向八五三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

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移交给八五三分公司,经八五

三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八五三分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前以转账方式一次性向八五三农场

支付人民币3,680,000.00元。

4.资产购置业务中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二）八五二分公司交易内容

1.八五二农场同意向八五二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双方通过有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公开购买，双方以黑龙江亿鑫达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值4,995,412.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4,995,412.00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须向八五二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

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 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八五二分公

司，经八五二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八五二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八五

二农场有限公司支付人民币4,995,412.00元。

4.资产购置业务中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三）二九〇分公司交易内容

1.二九〇农场同意向二九〇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双方通过有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公开购买，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值8,535,548.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8,535,548.00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二九○农场须向二九○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

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二九○分公司,经二九

○分公司确定无误后,二九○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二九○农场支付

人民币8,535,548.00元。

4.资产购置业务中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

（四）兴凯湖分公司交易内容

1.兴凯湖农场同意向兴凯湖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2.双方通过有资质的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公开购买，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值2,707,836.1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2,707,836.10元。

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兴凯湖农场须向兴凯湖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

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兴凯湖分公司,经兴凯

湖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兴凯湖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兴凯湖农场支付

人民币2,707,836.10元。

4.资产购置业务中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八五三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二九〇分公司、兴凯湖分公司本次购买业务完成后，将提

升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安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保养并提升使用效

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务与分公司粮食

经营业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配，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三农场、八五二农场、二九〇农场、兴凯湖

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3年12月13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全体独立董事审议，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本公司董事长王

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董事刘化莲女士、董事高建国先生为本议案事

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八五三、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

八五三、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

是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事项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

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

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临时）， 与会监事全票（3

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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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决议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12月18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2023年12月13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董事均参加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决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2023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经分析，结合粮食饲料价格市场、饲养周期、产出品价格等多方面因素，预计养殖基地建

设项目无法为公司带来预期收益。 在股东大会授权调整投资计划范围内，取消养殖基地建

设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14,356.27万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八五三、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

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

三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三农场）协商，拟

购买八五三农场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工作需求；

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八五二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二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二农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八五二农场）协商，拟购买八五二农场水泥晒场、农机库房、粮食库房等四项资产，

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为保证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产品临储能力，节约建设成

本，降低经营风险，分公司从自身需求出发，结合本地交通及地理位置情况，黑龙江北大荒农

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九○分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二九○农

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九○农场）平等协商，拟购买二九○农场已建成的水泥晒场资产，

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为满足分公司粮食晾晒、存放需要，减少经济损失，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

设施，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分公司）经与北大

荒集团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农场）平等协商，拟购买兴凯湖农场

7项农业基础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八五三等4家分公司拟购买25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25,894,826.67元，累计折旧

7,495,302.13元，净额18,399,524.54元，评估交易价格共计19,918,796.10元。

八五三分公司、八五二分公司、二九〇分公司、兴凯湖分公司本次购买业务完成后，将提

升分公司生产物资、农产品的安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保养并提升使用效

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务与分公司粮食

经营业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配，可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三农场、八五二农场、二九〇农场、兴凯湖

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经公司2023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进行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董

事刘化莲女士、董事高建国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八五三、八五二等分公司购买北大荒集

团黑龙江八五三、八五二等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

本次交易是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事项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情况。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八五三、兴凯湖分公司承租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资

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存储，在粮食总产量不断提高的前提下，不断提高

粮食质量并减少粮食损失，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三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

三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黑龙江八五三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五三农场）协商，拟

承租八五三农场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用于保障管理区日常管理及粮食晾晒工作需求；

为加强粮食晾晒能力，满足分公司粮食晾晒、存放需要，减少经济损失，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凯湖分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分公司）经与北大荒集团

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凯湖农场）平等协商，拟承租兴凯湖农场晒场等

20项农业基础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上述八五三分公司和兴凯湖分公司拟承租33项资产，账面原值合计64,634,897.88元，

累计折旧15,779,782.79元，净额48,855,115.09元，评估年租金共计3,524,910.93元，租赁

保证金共计352,491.09元。

上述交易完成后，有利于保障八五三分公司和兴凯湖分公司提升生产物资、农产品的安

全存储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利于农机具保养并提升使用效率，有效改善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

短板，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该业务与分公司粮食经营业务所需基础设施相匹配，可

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益。

因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三农场、兴凯湖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经公司2023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本次董事会进行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王守聪先生、董事马忠峙先生、董事王守江先生、董

事刘化莲女士、董事高建国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独立董事）全票（4票）赞成通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八五三、兴凯湖分公司承租北大荒集团黑

龙江八五三、兴凯湖农场有限公司资产之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

是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事项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

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